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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苏县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征求意见稿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提升国家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质效，加强

对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监督管理，促进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

变，提高科学养畜水平，依法保护草原生态环境，维护生态安全，

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草原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〉

细则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〉办法》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财政

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〈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

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82 号）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全县草原生态保护与管理现状和草原畜牧业发展

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利用天然草原从事畜牧业养殖

的单位（包括企业、农牧民合作社、家庭农牧场）和个人。

第三条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基本内容：

（一）草畜平衡，即天然草原牧草产量与放牧饲养牲畜数量

所需牧草量保持动态平衡；

（二）禁牧，包括生存环境恶劣，草原退化严重，不宜放牧

的草原和风沙源地，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，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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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在划定区域的天然草原上放牧，对草原实行一年以上禁止放

牧利用的保护措施；

（三）休牧，即根据草原季节利用或区块功能划分，在每年

特定区域（包括天然打草场和季节放牧场）特定时期内，禁止放

牧休养生息的保护措施；

（四）舍饲补饲养畜，即根据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，冬春季

节实施舍饲补饲，把饲草饲料定时定量投入圈舍内饲喂牲畜或补

充采食不足而满足其营养需要。

第四条 县人民政府将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纳入社会经济

发展规划、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，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

制和目标考核机制。

第五条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，坚持生态优先、因地制

宜、科学利用、转变方式、以草定畜、增草增畜、动态监测、奖

惩并举的原则，按国家、自治区规定对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

的牧民给予资金补助和奖励。

第六条 县人民政府对乡镇（场）实施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

目标考核，加强饲草饲料基地建设，促进良种繁育和生产方式转变。

第七条 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草原生态保护管理专业队伍，

加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各项工作，落实有人干事、有人管事、

有章理事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八条 职能部门、乡镇（场）、村民委员会职责分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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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县林草局，负责制定各季节草原转场时间和利用期限，

核定各季节草原载畜量，统一转场。负责建立县、乡、村三级草

原管护网络，组织实施相关管理工作。负责对草畜平衡和禁牧休

牧进行监督指导，依法查处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行为。每

年开展草原资源动态监测工作，调查评估草原生产力状况、变化

趋势和草原奖补政策落实情况，并形成草原生态保护恢复情况报

告，加强草畜平衡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县农业农村（畜牧兽医）局，负责会同财政局、林草

局、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马场做好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

策宣传培训、检查验收、资金兑付及信息上报等工作。协助县林

草局制定各季节草原转场时间和利用期限，协助核定各季节草原

适宜载畜量，组织适时转场。负责引导产业结构调整，加大牲畜

品种改良力度和饲草基地建设，强化产销体系建设，提高畜牧业

产出，促进农牧民养殖增收增效。

（三）乡镇人民政府和国有马场，对本辖区内草畜平衡、禁

牧休牧和饲草饲料基地建设管理工作负责，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

休牧工作考核制度，监督督促村委会落实目标责任制，负责组织

落实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。负责落实草畜平衡、草原

禁牧休牧区域并建设相关设施和安排管护人员管护，负责草畜平

衡和禁牧休牧制度、种草养畜和草原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。

（四）村民委员会，依法履行所有权人的权利和义务，监督

草原承包经营权者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，负责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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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。监督草原承包经营权者落实饲

草饲料地种植饲草饲料属性。负责将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纳

入村规民约，建立自我监督与相互监督机制，发挥群众参与、社

会舆论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。

第三章 草畜平衡的核定与适宜载畜量的测算

第九条 各季节草原草畜平衡适宜载畜量核定，由县草原行

政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草原载畜量标准，结合草原承包经营者所

使用的天然草前五年平均生产能力，结合定位监测点、卫星遥感

数据综合测算核定草原适宜载畜量。草原载畜量每五年核定并公

布一次。

第十条 对于核定的各季节草原适宜载畜量，由县草原行政

主管部门发布公告，送达草畜平衡核定通知书。若有异议者，草

原承包经营权者可自收到核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县草原

行政主管部门复核。

第十一条 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季节草原利用

评价评估制度，会同县农业农村部门，因时因地确定转场时间和

利用期限，引导适时出栏，防止气候干旱导致过牧和水土流失。

第十二条 乡镇（场）根据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适宜

载畜量，在转场卡点或逐户核查适宜载畜量，加强牲畜饲养量调

控。

第十三条 草畜平衡核定包括内容：

（一）各季节天然草原的类型、等级、面积、产草量，利用



— 5 —

期限；

（二）人工草地、饲草料地面积，饲草饲料产量；

（三）稳定来源的其他饲草饲料量或通过购进的饲草饲料

量；

（四）各季节天然草原可食饲草总量及储备饲草饲料量；

（五）实际饲养牲畜类型和数量；

（六）天然草原保护、建设利用情况和退化现状。

第十四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者应通过种植、购买等方式增加

饲草饲料量，实施暖季草原科学合理放牧、冷季牲畜舍饲补饲。

第四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五条 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与草原承包经营者签订草

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书，发放草畜平衡卡，严格落实草畜平衡

和禁牧休牧责任书具体内容。

第十六条 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书原则上每年签订一

次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书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各季节草原面积、饲草饲料种植面积；

（二）各季节草原核定的适宜载畜量；

（三）双方权利和义务；

（四）违约责任；

（五）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书的有效期限。

第十七条 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县人民政府设立的草

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区域、期限，对公告、标志及封育等公共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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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管理及保护。

第十八条 草畜平衡区域内严禁超载放牧，禁牧区内禁止放

牧，休牧区内禁止休牧期内放牧，饲草饲料地落实饲草料种植。

第十九条 各乡镇（场）积极引导草原承包经营权者产业结

构调整，优化畜群畜种结构，加强牲畜良种繁育和饲草饲料基地

建设，适时出栏和发展育肥业，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。

第二十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者按照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

规定，合理利用草原，防止草原退化和水土流失。草原经营权者

应采取以下措施，实现草畜平衡：

（一）按要求转场，落实科学合理放牧制度；

（二）优化畜群畜种结构，加大牲畜出栏，加快畜群周转；

（三）加强天然打草场管理，种植、购买饲草饲料，增加饲

草饲料贮备量；

（四）改变生产经营方式，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；

（五）采取草畜平衡的其他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者未执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

牧制度的，各乡镇（场）根据实际情况核减本年度草原生态保护

补助奖励政策资金，并报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二十二条 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和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对

各乡镇（场）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，对草

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落实情况的督查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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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依据。督导检查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各季节草原退化情况；

（二）人工草地和饲草饲料地种植种类、产量、面积；

（三）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政策执行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乡镇（场）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主要职

责：

（一）宣传贯彻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法律法规和政策；

（二）对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；

（三）对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规定的行为，有权核减发

放本年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，并上报县草原行政主

管部门查处；

（四）开展其他相关工作。

第二十四条 乡镇（场）应当聘用专职草原管护员，补充草

原管理队伍。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乡镇（场）聘用的专职

草原管护员进行培训和指导。

第二十五条 草原管护员履行职责时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

予以配合，不得拒绝和阻碍草原管护员履行职责，草原管护员应

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协助开展草原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；

（二）对所管护区草原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进行巡查，并对

巡查情况及时报告乡镇（场）草原监督管理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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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协助乡镇（场）、村民委员会监督草原经营权者履行

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责任；

（四）协助草原监督管理人员查处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

及破坏草原的行为；

（五）协助乡镇（场）、村民委员会做好草原保护相关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县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草畜平衡和禁牧

休牧的监督和举报制度，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作

用。

第二十七条 乡镇（场）应以村为单位，定期公示草畜平衡

和禁牧休牧落实情况。村以户为单位，定期公示草畜平衡和禁牧

休牧落实情况。

第二十八条 禁牧区草原可作为打草场使用，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打草场应严格执行刈割制度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，

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负有责任的相关人

员追究责任。

第三十条 在禁牧草原和休牧期内草原放牧的，由县草原监

督管理部门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

理办法》有关规定依法查处。

第三十一条 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，由县草原监督管

理部门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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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有关规定依法查处。

第三十二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者掠夺式利用造成草原严重

退化、水土流失的，由县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按照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〉细则》相关

规定依法查处。

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草原监督检查工作应当予

以支持、配合，不得拒绝和阻碍草原执法人员执行公务，对阻碍

执法人员执行公务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羊单位是指牲畜的计算单位。一只

羊等于一个羊单位，一头牛等于五个羊单位，一匹马等于六个羊

单位，一峰驼等于七个羊单位。

第三十五条 国有草原的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监督管理依

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


